
北京市 2024 年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
（中央转移支付）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4 年粮油生产保障等项

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4]4 号）要求，制订本实施方

案。

一、实施单位

2024 年北京市承接全国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到村任职、按照

大学生村官管理的选调生示范培训 9 期培训任务，按照中组部、农

业农村部要求，继续由农业农村部挂牌和指定的“农业农村部全国

农村实用人才北京韩村河培训基地”（以下简称“韩村河培训基地”）

承担。

二、项目内容

培训期数总计 9 期，每期 100 人，共计 900 人，学员由中组部、

农业农村部从全国统一选调。培训主题和班次安排待中组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培训通知印发后确定。

三、资金安排

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下拨北京市支持农

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项目资金 315 万元，全部转移支付至指定基

地所在区房山区，由房山区农业农村局向房山区财政局提交方案，

最后再拨付韩村河培训基地。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专账核算，

严格执行国家财政拨付制度。按照相应的培训费管理办法做好资金



管理，严禁弄虚作假、截留、挪用培训资金。

四、监督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韩村河培训基地是培训工作的实施主体，

要高度重视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工作，成立专门的培训领导小

组办公室，落实中央培训要求，认真组织培训活动，确保圆满完成

中组部、农业农村部的培训任务。

（二）严格资金审核。韩村河培训基地要按照事前审核、事中

监控、事后检查的要求，建立健全项目资金跟踪检查制度和重大问

题的上报制度，定期不定期地开展项目资金专项检查，全程跟踪检

查项目资金的拨付、使用情况，对发现的资金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

及时上报。

（三）健全管理制度。韩村河培训基地要按照农业农村部对培

训资金的管理要求，健全经费管理制度，确保培训学员全员报到签

到，培训班经费全程专账核算，堵塞管理漏洞。

（四）及时总结反馈。韩村河培训基地应及时对培训开展情况

进行总结，及时向市、区主管部门及农业农村部相关业务司局做好

报告，积极查找问题，不断创新培训工作，确保培训工作顺利开展，

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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